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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S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 龍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529)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一項日本物業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買方 Japan Inn KK（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

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項日本物業，總代價為 850,848,000 日圓 (相當於約 61,686,000

港元）。於同日，買方、賣方及最終買方 TMK SSG21（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亦訂立諒解備忘錄，根據買賣協議就買方之所有權利、義務及狀況於完成日期轉讓予最

終買方。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由於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

於 25%，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買賣協議及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買方 Japan Inn KK（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

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位於日本沖繩縣名為 Resort Class Inn Onna Village 之物業，總代

價為 850,848,000 日圓（相當於約 61,686,000 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買方、賣方及最終買方 TMK SSG21（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亦訂立諒解備忘錄，根據買賣協議就買方之所有權利、義務及狀況於二零一

九年九月十三日完成日期轉讓予最終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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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之訂約方 

(1)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Japan Inn KK ，作為買方；及 

(2) 託一株式会社（Takuichi Co., Ltd.），作為賣方。 
 

經董事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就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獨立於本公司及其關連人士之第三方。 

 
賣方之主要業務活動為開發及經營酒店業務。 

 
 

有關該物業之資料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在其條件規限下，賣方須出售，而買方須購入位於日本沖繩縣名

為 Resort Class Inn Onna Village 之該物業，包括土地和樓宇。於完成時，最終買方與賣

方將訂立租賃協議以租回物業，固定租期為九個月，平均每月租賃金額為 4,132,000 日

元（相當於約 300,000 港元）。 

 

 

截至二零一九年七月三十一日，該物業估計價值約為 800,000,000 日圓（相當於約

58,000,000 港元）。 

 

 

代價及付款條款 

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為 850,848,000 日圓（相當於約 61,686,000 港元），須由買方按下列

方式支付: 

 

1. 收購事項之初步訂金 87,500,000 日圓（相當於約 6,344,000 港元），買方須於收到賣

方書面通知後 7 個營業日內支付； 

 

2. 收購事項總代價之餘額 763,348,000 日圓（相當於約 55,342,000 港元），將由買方於

交易完成時支付予賣方。 

 

該物業之總代價乃經賣方及買方參考現行市況、物業之所在位置以及該物業的未來前景

而釐定。將於完成時以本集團内部資源及/或銀行融資償付。 

 

 

完成 

待買賣協議之條件達成後，收購事項將於二零一九年九月十三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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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原因及裨益 

本公司為投資買賣及控股公司，並提供企業管理服務。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房地產投

資、分銷流動及資訊科技產品及投資優質企業和證券。收購事項與本集團投資於能提供

收入並有長線資產升值潛力的房地產投資策略一致。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會認爲，

收購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收購事項符合股東及本公司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由於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少於

25%，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列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 指 百分比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買賣協議向賣方收購該物業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00529） 

「完成」 指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關連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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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 指 日圓，日本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諒解備忘錄」 指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由賣方、買方及

最終買方就有關出售和購買該物業轉讓權利、義務及狀

況的諒解備忘錄 

「最終買方」/     

「TMK SSG21」 

指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特定目的會社 SSG21 

「該物業」 

 

指 

 

一項位於日本沖繩國頭郡恩納村字名嘉真 2620的土地和

樓宇之酒店物業，總樓面面積約為 1,173.14 平方米  

「買方」/      

「Japan Inn KK」 

指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Japan Inn 株式會社 

「買賣協議」 指 由賣方與買方就買賣該物業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

月三十一日之買賣協議 

「賣方」 指 在日本註冊成立之託一株式会社（Takuichi Co., Ltd.）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即本公司每股面值 0.10 港元普通股之持有

人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本公告採用之匯率為每1,000日圓兌72.5港元。惟並不表示任何日圓或港元金額可於或

可能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新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趙麗珍 

香港，二零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林嘉豐先生、林家名先生、林惠海先生及林慧蓮女士為執行董事﹔李毓銓先生、王偉玲
小姐及馬紹燊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